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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2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2017-024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7 年 3 月 24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以 5 票赞成、4 票回避

表决（关联董事高靓、吕洪、杨扬、白力回避表决）、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公司与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融街集团”）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公司向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支付

担保费的关联交易的议案》，批准公司如下关联交易事项： 

一、公司与金融街集团 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 2017 年度经营计划，公司及各子公司 2017 年拟与金融街集团及其

管理控制的公司以及上述公司的下属公司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主要是支付物业

管理费、广告费、租赁费、保险费、品牌使用费等以及收取租赁费、委托管理费

等事项，共计 26,272 万元。详细情况如下： 

（一） 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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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2017 年预计

金额（万元） 

2016 年发生

额（万元） 

金融街集团及

其所属公司（除

北京金融街物

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向关联方支付租赁费、广

告费、补充商业保险等 
2,816 644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向关联方收取租赁费、咨

询服务费等 
2,233 1,328 

北京金融街物

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向关联方支付物业管理

费、空置费等 
20,839 13,893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向关联方收取租赁费 384 0 

总计 26,272 15,865 

（二） 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公司及各子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各项日常性关联交易，均遵循自愿、公平合

理的原则。日常性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依据为：如果有政府规定标准的，按照政

府规定标准确定；如果没有政府规定标准的，按照市场价格或比照市场价格确定。 

（三） 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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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2016 年 

实际发生额

（万元） 

2016 年 

预计发生额

（万元）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

引 

金融街集团及其所属公司（除北

京金融街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向关联方支付广告费、补

充商业保险等 
644 1,576 0.10% -59.14% 公司于 2016

年 4月 30日刊

登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

时报》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网

站的公告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向关联方收取租赁费、委

托代理费等 
1,328 2,420 0.70% -45.12% 

北京金融街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向关联方支付物业管理

费、空置费等 
13,893 21,546 2.13% -35.52% 

收支总计 15,865 25,542 --- -37.89% 

1、关于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交易额差异的说明 

2016 年，公司及各子公司与金融街集团及其管理控制的公司以及下属公司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为 1.59 亿元，较预计金额减少

37.89%，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调整销售、开发计划；二是公司部分业务经营策略进行调整。上述原因导致部分预计的

关联交易未发生。 

2、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相关材料，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关于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交易额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2016 年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业务开展所需交易，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由于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调整销售、开发计划以及公司部分业务经营策略进行调整等原因，2016 年部分预计的关联交易未发生，导

致公司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原预计金额上限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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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序

号 

公司 

名称 

注册 

地址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金

（万元） 
经营范围 

主要股

东 

2016 年底 

总资产 

（万元） 

2016 年底 

净资产 

（万元） 

2016 年 

营业收入 

（万元） 

2016 年 

净利润 

（万元） 

1 

北京金融街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

城区高梁

桥路 6 号 5

号楼6层A

区（T4）
06A2 

牛明奇 218,000 

投资及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

理；承办展览展销活动；经济信息咨

询；技术推广；设计、制作广告；计

算机技术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不含演出） 

西城区

国资委 
20,918,806 6,813,426 3,508,830 347,605 

2 

北京金融街

物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西

城区金融

大街 33 号 

张海 5,250 

代理企业财产损失保险；零售预包装

食品（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08 月 13 日）；物业管理；

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专业承包；

清洁服务；城市园林绿化规划；花卉

租摆；销售花卉、建筑材料、金属材

料、汽车配件、化工产品（不含一类

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品）、机械设备、

五金交电、日用品、家具、文化用品、

体育用品、工艺品、照相器材、服装、

新鲜蔬菜；体育运动项目经营；企业

管理咨询；家庭劳务服务；会议服务；

洗车服务；种植蔬菜；代收洗衣；健

康管理（需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

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客车） 

北京华

融综合

投资公

司 

62,016 21,353 78,333 6,593.67 

注：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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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关系说明 

1、金融街集团：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截止 2016 年末持有公司 29.65%股份，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3 条的规定，金融街集团系公司关联人。 

2、北京金融街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物业公司

系北京华融综合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华融公司属

金融街集团受托管理的企业，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3 条的规

定，物业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系公司关联人。 

（六）履约能力分析 

目前，公司上述关联人依法存续且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二、向金融街集团支付担保费的关联交易事项 

2016 年，公司计提应当年应支付金融街集团担保费 0.56 亿元，并支付 2015

年担保费 0.81 亿元。2017 年，公司预计需金融街集团提供不超过 92 亿元债务融

资担保，公司需向金融街集团支付担保费，详细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2017 年度，公司预计需金融街集团为公司提供不超过 92 亿元债务融资担保，

担保费率不超过 1%/年，且 2017 年度公司向金融街集团支付的担保费总额不超

过 0.86 亿元。 

金融街集团为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收取的担保费率不高于 1%/年，符合上

市公司支付担保费率的市场水平。 

（二）关联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详见前述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之“关联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三）关联关系说明 

详见前述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之“关联关系说明”。 

三、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根据经营工作需要发生的正常交易，可

以保证公司正常稳定的生产经营，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四、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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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在仔细审阅公司董事会提交的有关资料

并就有关情况向公司董事及有关工作人员进行问询的基础上，就上述关联交易进

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意见： 

1、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可以保证公司正常稳定的运营。 

2、公司董事高靓女士、吕洪先生、杨扬先生、白力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3、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未损

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五、公司董事会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范围，关联交易的定

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和广大股东的

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没有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

方产生依赖。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28 日 

 




